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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3頁第七行～第404頁第三行
【聽聞動機】
　　在前行時念誦〈皈依發心文〉，當念到「諸佛正法眾中尊」這一句，對於十方一切諸佛菩薩，我們要在內心產生專注、專一的信心；而且對於那些從無始輪迴以來而遍滿虛空的一切眾生，我們要能夠產生愛心。所以在皈依後發菩提心的時候，如果我們的信心、慈愛之心、菩提心等等…這些良善的內心，能夠完全地集合在一起的話，那麼我們聽聞佛法的動機就非常完整了。因此在前行時念誦《皈依發心文》，主要就是用來調整動機。

　　但就調整動機而言，「皈依」與「發菩提心」這兩個項目所要達成的目標：⑴先就「皈依」的部份來說：希望我們能夠如理地予以成辦對於皈依境的壇城聖眾所開示過的教言。⑵就「發菩提心」而言，主要是利益眾生。希望能夠利益一切的眾生，不但幫他們達成暫時的事情，在究竟上他們所需要的事情，我也能夠幫他們達成，這是它的目標。

　　但是如何達成皈依與發菩提心的目標呢？當然⑴要透過修持正法，才能夠去成辦這些事情，而且⑵我們所修持的法，它本身不能夠顛倒錯亂；其次，⑶它各個項目又不是不完整？全部都非常完整。不僅如此，⑷它前後的順序也不是沒有排列好？次第是已經完全排列好的。而這個法，就是《菩提道次第》。

　　如果對於這部論典來進行聞思修的話，那可以說是在我們所修持的法之中最上等的、最殊勝的。因為⑴內容沒有錯誤；而且⑵要齊備的分支條件也沒有絲毫遺漏、非常的完整；⑶論典內容的前後又不是沒有順序，沒有排列好？不是的。從頭到尾的次第順序都已經完全排列好了。對這個無上、最好的教法，我來進行聞思修，那是多麼的好啊！如此思惟之後，在皈依跟發菩提心的調整動機之下，來學習教法。
【正講】
· 辨明了義不了義
　　（第403頁第六行）《中觀光明論》云：「何等名為了義，謂有正量依於勝義增上而說，此義除此，餘人不能向餘引故。」此處是引經據典說明：什麼稱為了義？什麼稱為不了義。了義的意思是「決定義」，不了義是「權引義」，是暫時方便、權變引用的。從字面上、辭句上來說明了義是什麼意思？不了義是什麼意思？

　　《中觀光明論》云：「何等名為了義？」意指這個字的名辭是什麼意思？後面的解釋就講了它的意義。就它的意義包括了二個條件：㈠有正量（具有量、要有能夠成立的量），㈡依於勝義增上增上而說（只有針對勝義諦的方面來作解釋說明），第一個、第二個條件都齊備，那才能算是了義的經論。這兩個是能立的根據，前面為什麼要提出《中觀光明論》，因為至尊仁波切（指宗喀巴大師）已經做了解釋，所以才要引經據典。
    （第403頁第四行）「何故如是二種宣說，而名了義、不了義耶？」至尊仁波切提出這個問題。下文為其解釋：「謂由此義不能更於餘引轉故名為了義，或義定了。」（此為所立）。㈠「此義即是真實性義，過此已去不可引轉，所抉擇事到究竟故。」這是第一個條件。㈡「諸餘補特伽羅除此不可引顯餘義，由其具足能成量故。」這是第二個條件。根據這二個條件說明此解釋是有根據的，因此而引用《中觀光明論》。

　　《中觀光明論》在解釋了義這個名辭的時候，同時也了解了義的意思。後面說明不了義的部份就沒有再引經據典來說明，因為從《中觀光明論》的句子引文的部份，就可以附帶地了解到不了義是什麼意思。

　　《中觀光明論》引文結束之後，「由此宣說之力，其不了義亦能了解」從前面談到的內容裡面附帶地就可以了解不了義。《中觀光明論》並沒有特別引用辭句來說明，因為附帶就可以了解。怎麼附帶了解它呢？附帶可以了解不了義這個名辭的意思，它的意思又是說明什麼？所以從前面的引文了義的部份，漸漸地就可以知道不了義是什麼意思。

　　下文說明不了義是什麼意思？「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須引餘義釋其密意，或雖可如言而取，然彼非是究竟真實，除彼更須求彼真實，故非了義，或義未了。」

㈠「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須引餘義釋其密意」是第一個情況，所開示的部份並不是究竟、真實的情況，或是談到世俗諦，還要更加深入去研究勝義諦，並沒有開示勝義諦。㈡「或雖可如言而取，然彼非是究竟真實，除彼更須求彼真實，故非了義，或義未了。」這是第二項，它只是開示世俗，還要另外再去尋找勝義諦。或是不能按照字面上的解釋（字面上的解釋不是真實的情況），真實的情況是什麼？這還要另外再去做解釋。因此具有這二個條件之中的任何一項，那就是不了義。

　　不了義的內容，就是⑴也許它所談的意義不是究竟的意義，還有其他的意義要去尋找，這是從所開示的所詮宗旨來說明，不是開示究竟真實義，是開示世俗諦的部份；⑵或是不管所詮的宗旨，而從它的字辭上來講，並不如其文辭所開示的，還要更深入地去尋找。因此，有這二個條件的任何一項──（第403頁倒數第六行）「或雖可如言」這個「或」字，就是指具足二個條件的任何一項就會被當作不了義。

　　這兩種解釋是因為前面談到了義要有二個條件：⑴開示空性；⑵如同字面上的解釋，實際的情況也確實是如此，就是了義。所以從反面可知：⑴不是開示空性，⑵實際的情況並不是如同字面的解釋，還要另外去尋找的話，那就是不了義，所以是呼應到前面這二個條件。

　　至尊仁波切所用的解釋雖跟《中觀光明論》的解釋順序不一樣，但意思都是一樣。《中觀光明論》是說：⑴謂有正量（字面上的解釋要可以接受），⑵開示勝義諦才算是了義；至尊仁波切的說法，前面是講由所詮釋的宗旨來做決定，兩邊的順序有點顛倒。宗大師是從⑴所詮釋的宗旨必須是空性的部份；⑵字面上的解釋說明，他人不能再引用到其他的地方做解釋，要如同字面上所說的內容而承認，不能夠再解釋到別處，這二個條件都要齊備才是了義。所以第一個是從所詮宗旨而言是開示空性，第二個從所用的辭句而言，要如實的能夠接受，正如字面上所作的解釋一樣，確實是這個樣子，不能再引導到別的地方解釋，這二個條件都要齊備；假設二個條件之中，一個不齊備，或者二個都不齊備，就變成不了義。

· 不了義
　　首先，就空性而言：所詮宗旨假設不是開示空性，那就是世俗諦，內容是開示世俗諦就是不了義。但是有時候所詮宗旨雖然是開示勝義諦，但所用的辭句並不是如同字面上確實是這個樣子，字面上的解釋也不能夠讓人家接受的，所以就算它所詮的是勝義諦，但是字面上的解釋不是這個樣子，還沒有解釋到徹底究竟，也就是字面上的解釋不是如理如實，意義不是如它所講的，這也算是不了義。所以前面的二個條件，不管是一個不齊備或是二個都不齊備，都算是不了義。

　　如果用比較容易了解的方式來說明的話，不了義有幾種情況：首先，⑴二個條件都不齊備，那肯定是不了義。其次，⑵只有齊備一個條件，另外一個條件不齊備，也是不了義。譬如Ａ齊備、Ｂ不齊備就是不了義；Ｂ齊備、Ａ不齊備也是不了義。Ａ是指所詮宗旨必須是空性，Ｂ是如字辭而承認，這樣解釋我們就比較容易了解。

　　不了義有三種情況：㈠所詮宗旨不是開示空性的意義，而且如字面上的解釋也不能讓人接受。㈡所詮內容是開示空性，可是不能如同辭句一般的接受（Ｂ的條件不齊備），㈢如同辭句一般可以接受，但是所詮宗旨不是開示空性。這三種情形都算是不了義。可是了義是二個條件都要齊備，缺一不可。

　　舉例來說明三種不了義的情況：首先㈠二個條件都不齊備，所詮宗旨不是開示空性，也不能如同字面上而接受，譬如佛陀在某些佛經裡開示到補特伽羅我確實存在、確實是有的，或者說父親可殺死、母親可殺死，對於這些開示而言：首先所詮宗旨都不是空性，其次這些辭句也不能如同字面而接受，二個條件都不齊備。㈡所詮宗旨是空性，可是不能如字面而接受，譬如《解深密經》的所詮宗旨是空性，但是對於空性的內容在字面上沒有表達出來，所以不能如字辭而能夠讓人接受。㈢所詮宗旨不是開示空性，但是可以如字辭而接受，譬如佛陀所開示的律經（關於戒律的佛經）。
　　但譬如《心經》或廣品《十萬頌》、中品《二萬頌》、略品《八千頌》（合稱為般若三品）、《入楞伽經》、《如來藏經》…這些都是了義經，因為二個條件都齊備，首先所詮宗旨是空性，其次也如同辭句而能接受。
【釋疑】
　　解釋完畢了義和不了義的內容與定義之後，有人提出一些疑問，要將之排除。（第403頁倒數第四行）「有作是說：諸了義經是如實說，故若彼經宣說無生、無補特伽羅等，應須執為全無有生、補特伽羅，若不爾者，應非了義，以其言、聲，非如實故」這是問題，「然不應理」這是回答，這個說法不合道理。

　　譬如：《心經》、《般若經》等等…這些經文的辭句有一種特色：就是如果在前面的經文裡面已經談過了，後面的經文就沒有再提。《心經》、《般若經》雖然在前面已經談過了「自性生是沒有的」，可是後面經文的辭句就不是這樣講，它直接講「生沒有」、「補特伽羅沒有」。因此這些經文都不能如言辭而去接受它，「如言而取」（第403頁第八行，言是言辭，取是接受）這些經文顯然不能列入了義，因為它不能如言辭而接受、承認。因此提出了這個疑問，但是「然不應理」，後面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合理的。
　　怎麼回答呢？「如是說法大師，現見眾多了義之經，遮生等時加勝義簡別。若有一處已加簡別，餘未加者亦應例加，是共法故。」如是開示教法的導師佛陀，現見諸多了義佛經，遮生等等都加上勝義的差別項目，對於其他未加此差別辭句之處，讀者應該自己加上去，這是共通的方式、習慣。

　　「無」都是以自性為無、在勝義諦上為無，因此不是生無自性、勝義上的生沒有、自性而生沒有。如果前面已經講了自性生沒有、勝義而生沒有，後面雖然講生沒有、補特伽羅沒有，這是因為把差別的辭句省略掉了，所以應該把前面差別的辭句再補加上去。因為此部經文不是要解釋說明沒有生、沒有補特伽羅的內容，假設此部佛經是要解釋沒有生、沒有補特伽羅的話，那它顯然是不了義的佛經，但是不是嘛！你可以說它是不能如言辭而讓人接受它，這倒是可以。但是現在經文不是要開示沒有生、沒有補特伽羅，因為在經文前面已經開示了勝義的生沒有、自性的生沒有，因此應該像前面經文所開示的一樣，去了解後面的經文。所以經文本身是可以如言辭而去接受它的──也就是說經文不是要說明沒有生、沒有補特伽羅。因此就生沒有、補特伽羅沒有的前面，都要加上自性的生沒有、勝義的生沒有。就開示者（講經者）而言，講過一次之後，後面不需要每一次都要重複它，但是讀經論的人自己要加上去，應該了解前面已經談過了，開示者所要談的是這個意思。

　　「又此即是彼法真實，豈能成立如是說者為非了義。」經文所開示的內容是真實性的意義、是空性，其次又可以如同言辭去承認、接受它，這不是齊備了義的二個條件嗎？如果這二個條件都齊備的話，如何能夠成立它不是了義呢？不會形成這個毛病。因為了義的二個特色都齊備了，所以不會成為不了義，它確實是了義。

　　譬如以《心經》為例：大悲觀音對舍利子開示時，談到了要深入觀察五蘊是以自性成立為空
，後面就沒有再說明「以自性為空」，而直接說明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所以後面並沒有再加上「自性」的辭句。就開示者而言：後面不用再講了，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一次，所以後面每一個項目都應該把它加上去，因為這是一個習慣嘛！所以後面的「色即是空」是說明色是自性成立為空，是指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沒有色。然後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全部都是一樣，自性成立的眼耳鼻…都沒有，應該是這樣做解釋的，為什麼呢？因為前面已經出現過一次，所以前面差別的辭句、項目，自性的部份只是後面省略而已，但是看的人應當從前面就應該了解到每一項可以結合上去，這樣一看就很容易了解的。

　　可是我們讀中文的時候好像沒有，因為中文的《心經》是略版，因為大悲觀音對舍利子開示要深入觀察五蘊是以自性成立為空，前面這個句子沒有，是直接講照見五蘊皆空
，因為省略掉此段內容，所以有人以為《心經》是不了義經文，沒有以自性為空。

　　雖然《心經》字面上是說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因為一開始就提到應深入觀察五蘊以自性成立為空，因為已經講過一次了，所以後面如果都這樣子配合來看的話，就是完全如同字面一樣，可以讓人家接受的。也就是要把前面的自性空，配合後面的每一項，就變成這個樣子，因此是可以如言辭而接受的。

　　假設《心經》要開示的是無色聲香味觸法…這些全部都沒有的話，那才是真的不能如言辭而讓人家接受。問題是《心經》不是要開示無眼耳鼻舌身意，而是要開示自性成立的眼、自性成立的耳…等等沒有，怎麼知道呢？因為前面一開始已經出現過了，所以把差別項目（自性）再配合後面每一項，我們就知道《心經》的開示是能夠完全讓人家如言辭而接受，如果能夠讓人如言辭而接受的話，那當然是了義的經文，只要把後面每一項都添加上去（自性），就是如同言辭一樣而能讓人接受，所以它一定是了義的經文。

　　「若不爾者」，是指前面所談到的「若有一處已加簡別，於未加者亦應例加，是共法故」前面的辭句有自性為無、勝義為無的差別項目，後面假設沒有加上此差別項目，應當照慣例加上去，這是共通的習慣。假設不這樣做的話，把經文中無色、無生，真的解釋為沒有色、沒有生的話，而沒有配合前面的句子解釋為色無自性、生無自性。直接按照字面上講無生就是沒有生，無色就是沒有色。如果這樣承認的話，會有下述的毛病：「總破生故亦別破句，」如果按照字面直接講無生，不是解釋為生無自性、色無自性，而是解釋為沒有生、沒有色，如果是無生的話，就排除生了、就是生不存在囉！可是就生而言它是總體，佛陀所開示的辭句是指個別。譬如：萬法是總體，瓶子是個別，總體的生被排除掉、不存在的話，當然個別的辭句也不會存在，個別的辭句不存在的話，那講解這些辭句的了義經文，就算它是了義也不會存在，因為辭句已經排除了，所以了義的佛經也不能存在、也不能成立，開示者也沒有啦！這些毛病全部都會發生。

　　（仁波切中文講述）：「總破生故亦別破句，」破總一定會破別，生是總、句是別，所以假設直接講生無而不是講自性無，就會變成破生（總），破除『生』（總）那它的句子（別）也會破，因為沒有生的話就不可能有生的別，譬如：沒有人怎麼會有你呢？都沒有人了，我們怎麼會存在呢？所以如果直接講生無的話，那麼就會破除生，一定會破生的別（句子），也就是連句子自己也會被破除，那麼句子也就不存在，句子不存在的話，那麼這部經也不存在，說法者也不存在。」
　　這是總別的關係，譬如萬法是總體，瓶子是個別；人類是總體，我是個別。假設破掉總體的生，那一定會破個別的句子。因為總體的生都不存在了，當然個別的句子也是不存在，故言「總破生故亦破別句」。

　　所以對方問了一個問題：《心經》講無生，也是不了義嗎？自宗回答：無生要配合前面的差別項目來看，因為前面已講了生無自性，雖然後面雖然沒有講到，可是差別項目自己要加上去，因為前面已經講過了，所以我們就可以推理而知，無生應該解釋為無自性生。如果如同你講的：不把前面的配合加上去，直接按字面來解釋的話，無生就是把生排除掉了，就破掉總體的生，但是生是總體，如果把總體的生破除的話，就表示個別的項目也破除掉，假設總體不存在的話，個別的項目怎麼會存在呢？所以假設總體的生不存在，個別的辭句也不存在，全部的句子都排除掉了，那麼佛經也不存在。（就如同總體的人類不存在，則個別的我也不會存在，萬法都沒有了，則個別的瓶子也沒有）。如果了義的經文沒有了，那麼開示者也沒有了，佛陀有那麼笨嗎？不會嘛！佛陀不可能講這種句子，所以這種解釋完全不合理。（辭句可能是破總生）
　　了義經（後面）的辭句，雖然沒有正式談到自性或勝義，但是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加上去，因為在前面的字面上已經有了，所以應當以這樣的方式來了解經文的意義。（第404頁第一行）「故經或論，若不就其前後所說總體之理，唯由其中少分語句不可如言而取義者，應知不壞為了義經。」因此佛經或論典，就算字面上沒有加上差別的項目，我們應該要加上去，去了解它的內容。所以有一些了義的佛經，在一些文辭上並沒有正式的加上差別項目，但是不能把這個當為理由，然後就說它不能如同言辭而讓人家接受，可見它是不了義經，這個疑問不應該會發生。應該把差別項目加上而來了解佛經的意義，而不是因為辭句上省略之故，就以此當作理由，說它不能如同言辭而讓人家接受，所以不是了義經。至尊仁波切談到不用發生這個疑問。

　　其次還有一個問題，「又若彼語縱可如言而取其義，然亦不成非不了義。」有些經文雖然能如同言辭而讓人家接受，就以此當為原因，就說它就是了義經，那也不一定是這樣子。因為就算它能夠如言辭而讓人接受，那也不能夠成立出它是非不了義經，即不能成立它必定是了義經，有時候字面上可以讓人家接受，它仍然是不了義經文。「故…」（第404頁第一行），根據前面的討論，就可以得出後面的這些結論，後面的辭句有二個意思：㈠就算是了義經文，可是也不能讓人家如同字面上而接受，在此情況之下，它還是了義經。我們自己要加上差別項目，不能因為辭句省略之故，就說它不是了義經。㈡如果能夠如同言辭而讓人家接受，就一定是了義經嗎？不是的，有時候它也是不了義經。

　　譬如，佛經開示了「諸行的萬法都是無常」，這就是了義經文嗎？就其意義而言，如同言辭確實是可以接受的，那就是了義經嗎？不是的。所以不是如同言辭可以接受，就肯定是了義經，這種想法也是錯的。

　　其次，在了義的經論當中，有時也不能如辭句而讓人家接受，譬如論典中有時說沒有生沒有滅，譬如龍樹菩薩所造的《中觀根本慧論》中說：「不生亦不滅」，即說生沒有、滅也沒有，其實不是這個樣子，因為生也是有的、滅也是有的。如果這樣的話，這部論典就不能如同言辭讓人接受的話，那肯定是不了義經囉？如果我們這樣想的話，那也是錯了。所以就了義的佛經、論典來講，有時候一些小小的言辭，確實是不能如同字面上而讓人家接受，因為不能如同言辭而接受它，就說它肯定是不了義經的話，也不可以這樣講。對我們來講都有可能發生這些疑問，所以至尊仁波切這裡就談到不是這個樣子，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 總攝（辰一）明了不了義經之內容

　　到這裡是第一個大綱（辰一）：「明了義不了義經」，主要分成三個段落：
1 從「若爾何等名為了義？何等名為不了義耶？ …… 一切戲論之勝義故」（第402頁第三行～第403頁第四行），這是第一個段落，此段落正式界定什麼是了義，什麼是不了義。
2 從「何故如是二種宣說 …… 故非了義，或義未了。」（第403頁第四行～第九行），這是解釋說明了義不了義的名辭，在名辭的解釋上也下了一個性相，為什麼稱為了義？為什麼稱為不了義？

3 從「有作是說 …… 然亦不成非不了義」（第403頁第十行～第404頁第二行），這是疑問與結論。如何界定了義、不了義？了義、不了義字面是什麼意思？這些都解釋完畢，有人就提出疑問，一一回答這些疑問之後，又做了一個結論——（第404頁第一行）「故經或論…」。整篇的內容分成三個段落來了解就會比較明白了。

　　第一個科判「明了義不了義經」，“明”是界定清楚。雖然這個科判是要界定佛經的經文，如何是了義？如何是不了義？可是這個科判裡，其實至尊仁波切是連論典也一起合併討論。
　　（第403頁第三行）「故應知《中觀理聚》及諸解釋，如實宣說了義」所以它也是了義的論典。前面本來是要說明佛陀所開示的經文，什麼情況是了義的佛經？這種界定的方式也可以配合論典來作討論。所以按照前面的方式也可以去分析：論典是否屬於了義的論典？由此可知龍樹菩薩的論典就是了義的論典。「故應知…」即說明從前面對於界定了義經的方式，我們也可以了解《中觀六理聚》及其解釋的論典也是如實宣說了義，它們也可以列入在了義的類型，所以了解什麼是了義的佛經，論典也是一樣的，也有了義的論典，諸如《中觀六理聚》及它的註解。所以雖然科判是說明要討論佛經，其實連論典也一併討論，這裡所討論的論典是怙主龍樹菩薩的《中觀六理聚》及其註解，而且也把它列入了義的論典。那麼怙主龍樹菩薩的論典所討論的內容是什麼呢？是誰所做的註解呢？所以就進入了第二個大綱：「第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指思想）。」後代的人如何註解龍樹菩薩論典的內容。
　　就怙主龍樹而言，在第一個大綱就出現了。不過第一個大綱要討論的是了義的佛經，可是在此中也一併討論（怙主龍樹）了義的論典。因為特別就大乘本身而言，怙主龍樹菩薩所做中觀這些內容的開示，被認為與佛陀是無二差別，因此在討論了義佛經的時候，當然龍樹菩薩所寫的論典也列入了義，一併放在第一個大綱裡，但是這樣解釋完畢之後，那要怎麼去解釋龍樹菩薩的思想，要怎麼解釋他的論典呢？因此就進行到第二個大綱。

· 辰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

　　（第404頁第三行）「第二、如何解釋怙主龍樹的思想」，先粗略地解釋說明此科判的內容，怎麼樣去註解怙主龍樹論典的思想呢？就這個註解而言，怙主龍樹後代的弟子（指大博士、論師）非常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婆菩薩（亦即聖天），怙主龍樹的弟子大概都共同承認提婆菩薩與龍樹菩薩是一樣的，他所解釋的思想純粹就是怙主龍樹的思想，是無二差別的，這是大家共同認定的。因此要解釋怙主龍樹的思想，當然就是他主要的弟子提婆菩薩所作的註解為標準，差不多大家可以接受、都可以承認的，他的解釋是完全如理如實的解釋怙主龍樹的思想。提婆菩薩之後就有很多的弟子：佛護論師、清辨論師、獅子賢論師、蓮華戒論師、月稱菩薩等等…當這些弟子做註解的時候，彼此都有紛爭，有人認為：你解釋的不對，我解釋的才對，可是有人認為：我解釋的不對，他解釋的才對，所以就產生了後面的紛爭。

　　後代弟子大家共同承認：龍樹菩薩等於是佛，他解釋佛陀的思想無二差別，這個大家可以接受。提婆菩薩對怙主龍樹的思想所作的解釋也是完全無二差別，他的解釋也是大家可以接受，沒有什麼疑問的。可是到了聖天（提婆菩薩）之後，紛爭就產生了，彼此就認為你解釋的不對，我解釋的比較對。主要是從提婆菩薩之後，才產生了爭論，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紛爭呢？所以在這個科判就會說明：在提婆菩薩之後，這些紛爭是如何產生的？

　　從提婆菩薩之後就有很多紛爭。因此中觀就開始分派系了，分為自續派、應成派，自續派又分為隨經部行的自續派與隨瑜伽行的自續派。至尊仁波切寫《菩提道次第廣論》，它是大佛尊阿底峽所寫《道炬論》的註解，因此也要了解大佛尊阿底峽追隨了哪些大博士呢？因為大博士這麼多，如果他追隨哪些大博士的話，那我現在所寫的大勝觀當然就追隨那些大博士，因為《道炬論》是阿底峽所寫，他是根據哪些大博士的主張呢？他跟隨哪些大博士的主張，我當然就跟隨那些大博士，所以這點要講解清楚，到底《道炬論》的思想是追隨哪些大博士呢？就是追隨月稱菩薩與佛護論師。因此我也是追隨他們來作解釋，所以法源根據也要說明清楚，這就是這個科判的主要內容。

　　在怙主龍樹、聖者提婆之後，產生了很多分派與紛爭（諸如：佛護論師與清辨論師的紛爭、清辨論師與月稱菩薩的論爭），這些並不是不好的現象，而是使得後代的人對於龍樹菩薩及提婆菩薩的思想更加清晰、更加明白、更加容易讓眾人了解，在這些思想的闡述、闡明上，幫助就非常的大了，所以是一個好現象。
●分三個段落說明──第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

　　第二個大綱分成三個段落來說明的話，會比較容易明白了解：
1 第一個段落「第二、如何解釋龍猛意趣。…」（第404頁第三行～第六行）整段的內容是要說明怙主龍樹與聖者提婆的思想，怙主龍樹的思想是由聖者提婆所作的註解，這是大家共同承認他所解釋的內容與龍樹菩薩的思想完全一模一樣，毫無疑問的。

2 第二個段落：「又有一類先覺知識作如是言…，亦定為應成自續之二。」（第404頁第七行～第405頁倒數第五行），這是說明從聖者提婆之後，紛爭開始產生了，分成許多派系了，中觀派分成自續、應成等等很多的派系。

3 第三個段落：「若爾於此諸大論師應隨誰行…故今當隨行佛護論師、月稱論師，抉擇聖者所有密意。」（第405頁倒數第四行～第406頁第一行）此段是說明至尊仁波切解釋龍樹菩薩、聖者提婆的思想、佛陀了義經文的內容，當然主要是追隨著大佛尊阿底峽的思想，而大佛尊阿底峽他又追隨著月稱菩薩、佛護論師（的思想）。因此至尊仁波切在作註解的時候，當然也是追隨佛護論師與月稱菩薩的思想。所以「抉擇聖者所有密意」，「聖者」是指龍樹菩薩，「所有密意」是指他的思想，到底龍樹菩薩的內心在想什麼？他的思想是什麼？要追隨誰的解釋來作解釋呢？當然是追隨佛護論師與月稱論師的主張來作解釋。

　

☆問答部分
⊙問一：剛剛仁波切說：「諸行無常是不了義」，請解釋它不是也符合了義、不了義所判定的二點標準嗎？

■答一：你們可能以前學過一些《四部宗義》，特別是自續派、經部宗、唯識宗他們對於了義、不了義的分法跟中觀應成派的分法有些不一樣，先要了解這一點。
　　        今天這裡的分法是中觀應成派的分法，了義的經論需要具備二個條件，第一個條件Ａ所詮內容的是空性或勝義諦，第二個條件Ｂ是不只講空性而已，還要如言辭而能夠被接受的。了義經論一定要具備這二個條件，不了義經論就相反了，了義經論一定要具備這兩個條件才能算是了義經論，但是兩個條件只要有一個沒具備的話，就算是不了義經論了。這二個條件沒有完全具備，則可以分成三種情況：㈠Ａ、Ｂ都不具備。㈡Ａ具備、Ｂ不具備。㈢Ｂ具備、Ａ不具備。這三種情況都是不了義的經論。
　　        所以開示諸行無常的經典，它具備了第二個條件，因為「諸行無常」這沒有錯，沒有辦法否定。可是它並沒有具備第一個條件，因為它所詮的不是空性、不是法的究竟的相（體性），就它究竟的體性來說，還要再另外作更進一步的解釋，所以它是不了義。無常法並不是一切有為法的究竟體性，因為它的意義還沒有達到究竟，還要再作解釋的話，所以它就變成不了義。
⊙問二：破疑問的部份，破疑的理由有二個：一個是從差別相的角度來破除，另一個是從總別的關係（破總一定就破掉別），以這二個理由來成立後面的結論嗎？

■答二：破疑問的時候，可以說有這二種方式。但剛剛我沒有這樣分，從「然不應理」開始破疑惑，「如是說法大師，現見眾多了義之經…」這是第一個段落。第二個（第403頁倒數第一行）【若不爾者】，這是從反面破疑；前面是正面破疑，如果有一段已經有加自性無、真實義無，有此勝義簡別的話，於未加的地方也應該要補加，以此方式破除疑問；若不加的話（若不爾者），這是不可以的。因為不加的話，就變成「生無」，生無就「破生」了，句子的所詮內容是生無，就是否定生，「否定生」意即破總的生，別的句子一定也破了→這樣表示它自己破自己，句子否定了→經也否定了→說法者也否定。「若不爾者…」之後，就變成有一點是以應成的方式來破疑；前面是以正因的方式破疑。
⊙問三：如果加了的話，句子就不會破了嗎？就不會有總破生也破句的情況發生？

■答三：如果加了的話這句話就不通了，這句話沒有什麼道理。「若不爾者…」是說：如果沒有加上勝義簡別的話，就會有後面的過患。因為前面已經講了「遮生等時加勝義簡別，若有一處已加簡別，於未加者亦應例加」，後面一定要加。

⊙問四：「有作是說」的前面（第403頁倒數第六行），「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須引餘義釋其密意」這句，與隱義、顯義要怎麼區分呢？

■答四：兩者不一樣。因為顯義不一定是言辭義，言辭義一定是顯義，這二個之間是有著總別的關係。
　　        譬如以《解深密經》為例：它的㈠言辭義是講唯識宗的主張對於空性的見解，㈡顯義是有講到中觀的空性，㈢隱義也有講到道次第廣行的法、唯識宗所需要的方便之法。在《入行論》第九品，一直談到連小乘的經典有講到空性，這是以中觀的角度來講，毘婆娑宗、經部宗他們所承許的經典也有講空性的。所以一樣的道理，《解深密經》也是有講空性。
⊙問五：顯義、隱義與了義、不了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嗎？

■答五：現在要這樣理解喔！一部經要變成了義經，它的顯義或言辭義一定要講到空性，而且言辭義也要能夠如言辭承認的。例如《解深密經》雖然所詮是空性、勝義諦，但是它的言辭義有配合唯識的想法，沒有辦法如言辭義而承認，所以它還是不了義經；開示諸行無常，或律經等…雖可如言辭義承認，但是它所詮的不是空性，所以還是屬於不了義經。佛經中開示了補特伽羅我，這二個條件都沒有具足，當然是不了義經。
　　        再以《現觀莊嚴論》為例：它所詮的是世俗諦，它的言辭義可以承認，但是它所詮的主要不是空性，所以是不了義的論。
�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北宋施護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諦聽，為汝宣說！』若善男子、善女人樂欲修學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者，當觀五蘊自性皆空。何名五蘊自性空耶？所謂：即色是空，即空是色；色無異於空，空無異於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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